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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4]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

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学位〔2014〕4 号，以下简称《评估办

法》），经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于 2014 年—2019 年开展学位

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范围 

1．2008 年以前（含 2008 年）获得授权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 

2．2011 年以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为基础增列的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 

3．2011 年—2012 年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对应

调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 

4．2009 年以后批准的其它新增学位授权点（不含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

养项目，其评估工作按项目批复文件执行）须进行专项评估。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二、评估安排 

评估工作分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和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两个阶段，其

中 2014 年—2018 年为自我评估阶段，2019 年为随机抽评阶段。 

（一）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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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是对本单位学位授权点的全面检查，着眼于发

现问题，办出特色，由各学位授予单位按照《评估办法》的要求和程序自主组织

实施。 

2．学位授予单位参考《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附件 1），研究制订本

单位评估工作方案，内容包括自我评估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评估方式、评估

内容、时间安排和工作流程等。评估工作方案应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前，通过“全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报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所在地省级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3．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按照诊断式评估要求，统筹考虑学

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合理确定

评估方式。评估方式可以是国内同行专家评估、国际评估或质量认证等。 

4．自我评估的标准和内容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确定。评估标准要体现本单

位的办学水平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评估内容要突出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质量

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制定的《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5．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自我评估结果，结合人才需求、学科条件和本单位

发展目标，按照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相关规定，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调整或撤销

学位授权点。 

6．学位授予单位在自我评估完成后，参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附件 2），

按《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附件 3）的要求，编写各学术学位授权点

和专业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填写《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汇总表》

（附件 4）。《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汇总表》和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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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应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通过“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

台”向社会公开。 

7．自我评估材料和专家评议意见由各学位授予单位归档保存，教育行政部

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调取。 

（二）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 

1．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的学位授权点随机抽评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组织实施；未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硕士学位授权点随机抽评由各省级学位委

员会组织实施。其中，军队系统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随机抽评由中国人民解

放军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 

2．随机抽评以自我评估为基础，根据《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从学位授

权点基本条件和人才培养两方面进行评价，以人才培养为重点。评价材料为各学

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根据工作需要，也可从学位授

予单位直接调取自我评估材料。 

3．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的抽评结果和处理意见，

请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以书面形式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自我评估和随机抽评的基础上，撰写各一级学科

和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发展报告。 

三、结果处理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汇总评估结果，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分别做出继续授权、限期整改或撤销

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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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 

1-2．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4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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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南 

 

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为指导学位授予单位做好学位授权点自

我评估工作，制订本指南。 

一、评估内容 

自我评估是对本单位学位授权点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检查，根据本单

位的办学定位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从目标定位、研究方向、师资队伍、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资源配置、制度建设等方面，真实、准确考察学位

授权点的目标达成度。 

二、组织方式 

学位授予单位要建立自我评估组织协调机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根据本单位学位授权点数量、学科结构和院系设置等情况，统筹规划评估工作，

研究制订工作方案。评估工作方案应包括自我评估的组织机构、组织形式、评估

方式、评估内容、时间安排和工作流程等内容。 

三、评估方式 

评估方式由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可以是国内同行专

家评估、国际评估或质量认证等。 

1．专家聘请。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自主确定的评估方式，聘请外单位同行专

家，人数不少于 5 人。评估专家一般应是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导师。

专业学位授权点评估专家应包括行业专家。开展国际评估，选聘专家应是本学科

领域国际上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境外专家。 

2．专家沟通。学位授予单位应事先与评估专家进行充分沟通，向专家说明

本单位的办学目标、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评估目的、评估方式、工作要求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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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等，听取专家对评估工作安排的意见。 

3．材料组织。学位授予单位根据最终确定的评估安排和要求，组织自我评

估材料。评估材料应提前发送专家，根据专家意见，补充完善自评材料。 

4．专家评估。评估专家通过听取总体汇报、与师生和管理人员座谈、查阅

有关资料等方式，了解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专家组经过充分讨论，提出诊断式

评议意见。专家评议意见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从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各个方面，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 

四、评估结果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专家评议意见确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并根据评估

结果，结合本单位发展规划，提出学位授权点调整意见。 

五、改进提升方案 

学位授予单位根据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结合评估专家意见，制定

各学位授权点改进提升方案。改进提升方案应具有可操作性，包括未来一段时间

的发展目标和保障措施。 

六、总结报告 

学位授予单位应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规定的撰写提纲和抽评要

素，编写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在“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信息平台”上向社会公开，用于随机抽评。 

七、其他 

1．合理安排评估进程。自我评估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根据学位授权点

数量，统筹考虑评估工作安排。可采用先试点，再逐步开展的方式，不断总结经

验，改进评估办法，确保评估工作有序进行。 

2．确保评估取得实效。学位授予单位应加强评估过程管理，明确评估是手

段、诊断是目的，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评估走过场、形式化，确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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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估达到预期目标。 

3．严格遵守评估纪律。学位授予单位要严明评估纪律，坚决排除非学术因

素的干扰，保证自我评估公平公正。对违反评估纪律和材料作假的单位和人员进

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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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 
 

一级要素 二级要素 主要内容 

1目标与标准 

1.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 

1.2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 

2 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 本学位点的主要培养方向简介。 

2.2 师资队伍 各培养方向带头人、主要师资队伍情况。 

2.3 科学研究 本学位点已完成的主要科研项目以及部分在研项目的情况。 

2.4 教学科研支撑 本学位点支撑研究生学习、科研的平台情况。 

2.5奖助体系 本学位点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制度建设、奖助水平、覆盖面等情况。 

3人才培养 

3.1招生选拔 
学位授权点研究生报考数量、录取比例、录取人数、生源结构情况，

以及为保证生源质量采取的措施。 

3.2课程教学 
本学位点开设的核心课程及主讲教师。课程教学质量和持续改进机

制。 

3.3导师指导 
导师队伍的选聘、培训、考核情况。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制度要求和

执行情况。 

3.4学术训练 

（或实践教学） 

研究生参与学术训练的情况，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实践教学的情况，

包括制度保证、经费支持等。 

3.5学术交流 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基本情况。 

3.6分流淘汰 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分流情况，提供研究生分流淘汰相关数据。 

3.7论文质量 本学位点学位论文在各类论文抽检、评审中的情况和论文质量分析。 

3.8学风教育 本学位点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情况，学术不端行为处罚情况。 

3.9管理服务 研究生权益保障制度建立情况，在学研究生学习满意度调查情况。 

3.10就业发展 
本学位点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分析，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和毕业生发展质量调查情况。 

 

注：本抽评要素仅供随机抽评使用，是教育行政部门评价学位授权点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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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通知 

学位[2014]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中

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各学位授予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实

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

1 号），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特制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 

2014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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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保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做好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

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位授权点是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的可以授

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第三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每 6

年进行一轮，获得学位授权满 6 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均须进

行合格评估。 

第四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分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和教育行政部门随

机抽评两个阶段，以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主。每一轮评估的前 5 年为自我评

估阶段，最后 1 年为随机抽评阶段。 

第五条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遵循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人才培养为

核心，重点评估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 

第六条 博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硕

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其中，军队系统学位授权

点合格评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 

第七条 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为诊断式评估，是对本单位学位授权点的全

面检查，着眼于发现问题，办出特色，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鼓励有条件的

单位和学位授权点开展国际评估或专业资格认证。 



 

11 

 

第八条 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可根据本单位实际，统筹学术学位授权点和

专业学位授权点，自主确定评估方式。基本程序是： 

（一）制定自我评估实施方案，提出本单位自我评估的基本要求。 

（二）学位授权点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本单位自我评估基本要求组织

自我评估材料。 

（三）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提出诊断式评议意见。

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应有部分行业专家。 

（四）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提出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

估结果。自我评估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五）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自我评估结果，结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自身发

展情况，按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有关办法申请放弃或调整部分学位授权点。 

（六）学位授予单位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抽评部门的要求撰写各学位授

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并在指定的信息平台上向社会公开。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评是在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的基础上，随机

抽取一定数量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 

（一）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抽评比例一般不低于 20%，覆盖所有学

位授予单位。 

（二）抽评材料主要是学位授予单位公开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

告》，从信息平台上直接调取。 

（三）抽评采用通讯评议的方式进行，个别学位授权点可进行专家实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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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评议专家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专家；硕士学位授权点的评议专家，由各省级学位

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自行确定。评议实行本单位专家回避制。 

（五）抽评专家根据抽评材料和本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博士硕士学位基

本要求》，对学位授权点提出评议意见。评议意见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第十条 评估结果的认定。 

（一）随机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专家评议意见认定。即：1/3（含 1/3）至 1/2

（不含 1/2）的参评专家认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

点；1/2（含 1/2）以上的参评专家认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不合格学位

授权点；其它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 

（二）未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结果认定。自我评估为

“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

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 

（三）未开展自我评估的学位授权点视为自动放弃学位授权，按不合格学位

授权点认定。 

第十一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将学位授权点合格

评估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 

第十二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和处理意见，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分别做出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

授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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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撤销授权的学位授权点，5 年内不得申请学位授权，其在学研究生

可按原渠道完成学位授予。 

第十四条 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学位授权满 3 年后，须接受专项合格评估。

专项合格评估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织，委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评估结果按本办法第十条和

第十二条之规定进行认定和处理。 

第十五条 学位授予单位要保证自我评估材料的真实可信，对公开材料存在

弄虚作假的学位授权点，将直接列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经整改仍无法达到

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将撤销学位授权。 

第十六条 各有关单位、组织、专家和人员应严格遵守评估纪律，坚决排除

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在评估活动中存在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有关法

规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省级学位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和学位授予单位，

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材料 3 

 

 

 

 

 

 

 

 

 

 

 

 

河财政文〔2015〕34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于开展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 

通   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学

位〔2014〕4 号）和《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学

位〔2014〕16号）等文件精神，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已正式启动。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分为学位授予单位自我评估和教育行政部门随机

抽评两个阶段，其中 2015-2018 年为自我评估阶段，2019 年为随机抽

评阶段。为了切实做好我校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估范围 

我校除金融、应用统计、国际商务、资产评估、农业、会计等 6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须进行专项评估（2014年已启动、2015年完成）

外，其他包括：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管

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 8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等 3 个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税务、法律、公共管理等 4 个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详见附件)，均须于 2015 年-2018 年内完成自我

评估工作。2019 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对已完成自我评估的所有学

位授权点进行随机抽评。 

二、评估组织 

    学校成立校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校级领导

小组全面负责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研究生处，负责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日常工作。 

各参评学位授权点须由牵头单位组织成立本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

机构，成员应包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和本学位授权点主要研究方向的

学科带头人，全面负责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方案的制定及其组

织实施工作，实行牵头单位院长负责制。  

三、评估方式 

    评估方式可以是国内同行专家评估、国际评估或质量认证等。各

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按照诊断式评估要求，统筹考

虑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与二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合理确定评估方式。  

四、评估标准与内容 



 

 

评估标准要体现本单位的办学水平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评估

内容要突出人才培养，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不得低于国家制定的《博士

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各学位授权点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学位授权点抽

评要素》，制定详细的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内容和指标体系（含权

重），其中包括制定与我校办学定位相一致的授予硕士学位基本标准

（含基本知识及结构、基本素质、学术能力、学位论文要求等）。评估

指标应有所侧重，突出和强化本学位点特色（含特色指标）。 

五、评估程序 

（一）自我评估阶段（2015年-2018 年） 

1、学位授权点成立自我评估工作机构，制定自我评估工作计划（含

评估时间、评估方式）和自我评估指标体系。 

2.学位授权点根据自我评估指标体系，编写《学位授权点自我评

估总结报告》。 

3.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提出诊断式评议

意见。专业学位授权点评议专家应包括行业专家。 

    4.学校根据同行专家评议意见，提出各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

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5.学校根据自我评估结果，结合人才需求、学科条件和自身发展

目标，按照国家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相关规定，对学位授权点进行

调整或撤销。 

6.学校在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完成后，

填写《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结果汇总表》， 并将《学位授权点自我评

估结果汇总表》和各学位授权点的《自我评估总结报告》，于 2018 年

11 月 30日前通过“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 



 

 

（二）随机抽评阶段（2019年）及评估结果认定与处理 

1.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取比例不低于 20%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

（2019 年）。硕士学位授权点随机抽评由省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抽评

材料主要是《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从信息平台上直接调取。 

    2.随机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专家评议意见认定，分为合格、限期

整改、不合格三档。未抽评的学位授权点按学校自我评估结果认定：

自我评估为“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合格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为

“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属于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未开展自我评

估的学位授权点视为自动放弃学位授权，按不合格学位授权点认定。 

    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结果，分别做出继

续授权、限期整改或撤销学位授权的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向社会公开。 

4.撤销授权的学位授权点，5年内不得申请学位授权，其在学研究

生可按原渠道完成学位授予。 

六、日程安排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参评学位授权点提交以下材料的纸质稿（签

字、盖章）和电子稿： 

1.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机构名单。 

2.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计划。 

3.本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指标体系。 

七、其他 

    1.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属于诊断式评估，重点考察学位授权点的

目标达成度，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评估是手段、诊断是目的，重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改进方案，持续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应避

免评估走过场、形式化。 



 

 

    2.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分类实施自评，最终按一级学科形成自评

报告。 

3.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必须纳入到所属一级学科、挂靠一级学科

进行自我评估。 

4.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中的各项内容，须是本学位点近 5

年来的情况，统计时间以本报告撰写时间为截止时间，往前推算 5 年

为起始时间。同一人员原则上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

点重复，同一人员的同一成果（论文、专著、专利、科研奖励、教学

成果奖励等）不得在不同学术学位点或不同专业学位点重复。 

    5.认真做好自我评估与随机抽评的衔接工作。抽评内容是《学位

授权点抽评要素》，包括目标与标准、基本条件、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

重点是人才培养；自评内容应包括《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但不局限

于此内容。 

联系人：李长秋 

电  话：63519096 

邮  箱：lcq189@126.com 

 

附件：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及其牵头负责单位情况一览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5 年 1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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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 11月 12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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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 

现有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基本情况汇总表 

单位名称及代码：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10484）  

I  现有学位授权点统计 

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数 0 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数 0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数 8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数 3 

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 0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数 10 

Ⅱ  学术学位授权点学术带头人及学术骨干（每个方向不少于 3 人） 

学科名称及代码 哲学（0101）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明吾 195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张艳红 1958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李  冬 196212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冷  梅 1976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伦理学 

乔法容 195602 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正高级 

周林霞 196403 社会学系 正高级 

乔桂香 196408 MBA 学院 正高级 

郦  平 198006 经济伦理研究中心 副高级 

李涤非 197701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理论经济学（0201）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经济学 

崔朝栋 195812 经济学院 正高级 

樊  明 195710 研究院 正高级 

郭  宏 196710 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 正高级 

经济思想史 

王艳萍 196608 经济学院 正高级 

郑荣琦 196507 经济学院 副高级 

葛颖培 196112 经济学院 副高级 

刘英杰 197601 经济学院 副高级 

朱心来 196807 经济学院 副高级 

经济史 

王  然 197309 经济学院 副高级 

程利英 197307 经济学院 副高级 

王  灏 197404 经济学院 副高级 

刘大勇 197510 经济学院 副高级 

西方经济学 

周雄飞 195603 经济学院 正高级 

朱红恒 197211 经济学院 正高级 

刘  方 197709 经济学院 副高级 

世界经济 孙  涛 196307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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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芹 196412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师求恩 195712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赵  楠 196804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焦军普 196402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 

李晓峰 19660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刘  社 1958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冀延卿 195812 成人教育学院 正高级 

王利军 197101 公共管理学院 正高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应用经济学（0202）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国民经济学 

胡荣涛 195710 经济学院 正高级 

云伟宏 196304 财政税务学院 正高级 

霍彦立 195910 经济学院 正高级 

王彩霞 197604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区域经济学 

李小建 195408 资源与环境学院 正高级 

刘美平 197006 经济学院 正高级 

胡  星 196305 经济学院 正高级 

高更和 196211 资源与环境学院 正高级 

徐丽杰 198007 经济学院 副高级 

高明国 1968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财政学 

随新玉 196012 财政税务学院 正高级 

郝秀琴 197004 财政税务学院 正高级 

徐茂中 196511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戴  毅 196312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殷  强 197203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赵德昭 198604 财政税务学院 中级 

金融学 

黄  湃 195808 金融学院 正高级 

郑秀峰 196209 金融学院 正高级 

杨  华 195807 金融学院 正高级 

徐荣梅 196312 金融学院 正高级 

吴跃平 196512 金融学院 正高级 

王桂堂 195911 金融学院 副高级 

赵紫剑 196810 金融学院 副高级 

焦继军 196704 金融学院 副高级 

喻  军 197705 金融学院 副高级 

产业经济学 

张占东 196206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李金铠 197301 MBA 学院 正高级 

李新安 196705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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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建 196907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王洪庆 197406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张  扬 197309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曹亚军 198009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王全良 197005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韩  松 197206 经济学院 副高级 

郭界秀 198101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级 

李凯杰 198703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级 

李子豪 198205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级 

国际贸易学 

史自力 196101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王怀民 196509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李朝民 196007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劳动经济学 

张茂松 196301 公共管理学院 正高级 

叶建新 196110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龚文海 197612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宋新谱 196603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统计学 

陈相成 195103 统计学院 正高级 

刘定平 196401 统计学院 正高级 

赵乐东 195910 统计学院 正高级 

李冻菊 196602 统计学院 正高级 

周福林 196505 统计学院 副高级 

数量经济学 

叶  光 197910 经济学院 正高级 

罗家胜 197105 经济学院 副高级 

高  霞 197801 经济学院 副高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法学（0301）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法律史 

陈鹏飞 197011 法学院 副高级 

马  珺 196703 法学院 正高级 

冯曙霞 196510 法学院 副高级 

宪法与行政法学 

冉富强 196904 法学院 正高级 

王小红 196612 法学研究院 正高级 

周  伟 196703 法学院 副高级 

席  能 197906 法学院 副高级 

耿玉娟 196804 法学院 副高级 

刑法学 

邸瑛琪 195605 法学院 正高级 

房清侠 196210 诉讼法研究中心 正高级 

臧冬斌 197312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焦占营 196210 法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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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军 197302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任彦君 196811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丁华宇 197612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民商法学 

徐强胜 196712 法学研究院 正高级 

张  良 1969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张义华 196501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李莲叶 196203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高壮华 196009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许辉猛 197605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张安毅 197907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刘  斌 198504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诉讼法学 

姜保忠 197001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华小鹏 196709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梁  静 196907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刘用军 197201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程政举 196510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赵朝琴 196601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李卫平 196211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王合静 197708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张敬思 197402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经济法学 

张道庆 1964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尹西明 196102 法学院 正高级 

高重迎 196706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齐香真 196409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李培才 197309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学 

陈晓景 197203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李嵩誉 1974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王  莉 197608 民商经济法学院 副高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地理学（0705）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人文地理学 

鲁礼新 197004 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高级 

宁晓菊 198709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刘素华 198908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王先文 196909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系统 

刘  凯 197205 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高级 

郑纯辉 197205 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高级 

张永民 197312 资源与环境学院 副高级 

李  欣 198106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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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强 198205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刘  震 198811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刘  涛 198908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乔长建 198804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邰建豪 198405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杨  柳 198404 资源与环境学院 中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管理科学与工程（1201）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管理科学与工程 

杨宏志 196210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正高级 

景  丽 19710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级 

陈  莉 196801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正高级 

张  瑞 19640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正高级 

张新祥 196111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正高级 

李志强 198008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乔  蕾 198009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蒋宗彩 19791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任金城 19820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丁松阳 197104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李钧涛 19781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张啸剑 198009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葛菊红 198006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苗许娜 19771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李海银 19771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于国安 19640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杨  森 198507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中级 

曹  飞 198506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工商管理（1202）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会计学 

薛玉莲 196310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潘克勤 196808 会计学院 正高级 

申香华 196906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方拥军 197209 会计学院 正高级 

王定迅 195806 会计学院 正高级 

安庆钊 196411 会计学院 正高级 

胡著伟 196809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李光贵 197104 会计学院 正高级 

孙建华 197007 会计学院 正高级 

谢香兵 197906 会计学院 正高级 

http://metc.huel.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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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196612 会计学院 正高级 

田西杰 197201 会计学院 副高级 

闫芳芳 196703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张肖飞 198007 会计学院 副高级 

万立全 197110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赵彦锋 197504 会计学院 副高级 

杨秋波 197109 会计学院 副高级 

李  凯 197608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周  宇 197512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周  琳 197708 会计学院 副高级 

柴玉珂 197708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刘  阳 198001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苏  明 197509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路云峰 196910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张军华 197903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张会芹 197406 会计学院 中级 

冯延超 197402 会计学院 中级 

张丽霞 197705 会计学院 中级 

叶建华 198205 会计学院 中级 

张晓玲 198211 会计学院 中级 

陈春艳 198004 会计学院 中级 

户  青 198508 会计学院 中级 

石青梅 198005 会计学院 中级 

郭  丽 197603 会计学院 中级 

陈彦博 198311 会计学院 中级 

企业管理 

牛全保 196312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蔡树堂 196412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李培林 196602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杜智勇 196009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张彩玉 196509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马  勇 196711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王文超 197308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梁  莉 197112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张  方 196305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陈金波 197212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伦  蕊 197807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陈玉川 197007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任爱莲 197207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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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峥 197412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王  凯 197504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王淑萍 196602 文化传播学院 副高级 

陈光明 196304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郭  震 197608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董伶俐 197608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旅游管理 

吕连琴 197101 旅游与会展学院 正高级 

廖晓静 196205 旅游与会展学院 正高级 

张金岭 196510 旅游与会展学院 正高级 

张立生 197408 旅游与会展学院 正高级 

袁绍斌 196110 旅游与会展学院 副高级 

赵现红 196812 旅游与会展学院 副高级 

张小利 197410 旅游与会展学院 副高级 

 

技术经济与管理 

郭爱民 195409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王  慧 196205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王建军 196604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王艾敏 196511 工商管理学院 正高级 

潘  勇 196410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正高级 

何  惠 196604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正高级 

方润生 196303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正高级 

崔春生 197401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许卫华 198102 工商管理学院 副高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农林经济管理（1203）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一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农林经济管理 

关付新 1965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张改清 197002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张建杰 196904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马  勇 196302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朱丽娟 198103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刘宇翔 198003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郭春显 196309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丛胜美 198904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叶立赞 196812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王  岩 1987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席桂萍 1976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卫  荣 198703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刘  同 1982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孙  璐 198809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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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名称及代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030501）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二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单玉华 19590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赵传海 1964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赵增彦 196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何志伟 19660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张奕阳 1965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孙少伟 197909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思想政治教育（030505）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二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朱金瑞 1964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张宝峰 196609 社会学系 正高级 

张俊领 1959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张国献 1966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高级 

马云献 19770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高级 

田训龙 19820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级 

王红阳 1983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级 

学科名称及代码 计算机应用技术（081203） 学位授权级别 硕士二级 

学科方向名称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臧振春 19640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正高级 

崔明义 19580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级 

张亚东 19570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级 

邵  超 19771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级 

李淑红 197203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正高级 

李伟平 197205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正高级 

吴国昌 197002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副高级 

胡海涛 197302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副高级 

徐国愚 198208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句  全 197506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师  文 198406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潘  君 198210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级 

Ⅲ  专业学位授权点骨干教师（按申请基本条件规定人数填写，未规定的按不少于 3 人填写）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金融（0251）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杨  华 195807 金融学院 正高级  

吴跃平 196512 金融学院 正高级  

徐荣梅 196312 金融学院 正高级  

黄  湃 195808 金融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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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冻菊 196602 统计学院 正高级  

李涤凡 196401 金融学院 副高级  

赵紫剑 196810 金融学院 副高级  

程连于 196803 金融学院 副高级  

李冬霞 197708 金融学院 副高级  

焦继军 196704 金融学院 副高级  

谷留锋 197308 金融学院 中级  

贾松波 198304 金融学院 中级  

于  娟 197605 金融学院 中级  

马改云 198009 金融学院 中级  

高万青 196810 金融学院 中级  

董  倩 198402 金融学院 中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应用统计（0252）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刘定平 196401 统计学院 正高级  

符想花 196202 统计学院 正高级  

焦青霞 197507 统计学院 副高级  

李保东 196711 统计学院 副高级  

张玉周 197703 统计学院 副高级  

王洪霞 197408 统计学院 副高级  

汪彩玲 197910 统计学院 副高级  

周福林 196505 统计学院 副高级  

靳刘蕊 197803 统计学院 副高级  

白玉红 196204 统计学院 副高级  

商  勇 197411 统计学院 副高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税务（0253）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云伟宏 196304 财政税务学院 正高级  

随新玉 196012 财政税务学院 正高级  

徐茂中 196511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冯瑞菊 196509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殷  强 197203 财政税务学院 副高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国际商务（0254）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娄  钰 196708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孙  涛 196307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张占东 196206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李  建 196907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王洪庆 197406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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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惠 196604 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学院 正高级  

陈  军 197301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白  凯 196210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屈浩峰 197105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高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资产评估（0256）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王定迅 195806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李立志 196209 会计学院 正高级  

田西杰 197201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张丽华 196902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刘  阳 198001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刘立峰 197708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赵凤芸 196310 会计学院 副高级  

郭苗红 196612 会计学院 中级  

苏庆华 197711 会计学院 中级  

张冬梅 198602 会计学院 中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法律（0351）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焦占营 196210 法学院 正高级  

任  燕 196912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刘  彤 196708 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正高级  

周杏梅 196502 法学院 正高级  

裴小梅 196410 法学实验教学中心 正高级  

马  珺 196703 法学院 正高级  

梁  静 196907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赵  莉 196711 法学院 正高级  

毛立新 196509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向贤敏 196308 民商经济法学院 正高级  

王爱琳 196306 法学实验教学中心 正高级  

魏继华 196712 法学院 正高级  

司  莉 196505 刑事司法学院 正高级  

刘用军 197201 刑事司法学院 副高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农业（0951）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关付新 1965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农村发展 

张建杰 196904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农业管理 

张改清 19700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正高级 农业管理 

朱丽娟 198103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农村发展 

秦秀红 1973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农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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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国 1968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农村发展 

荆会芬 197002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副高级 农业管理 

刘宇翔 198003 旅游与会展学院 副高级 农村发展 

叶立赞 196812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孙  璐 19860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丛胜美 198904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卫  荣 198703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刘  同 1982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业管理 

戚庆沛 1987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业管理 

席桂萍 197607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业管理 

张静霞 198005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业管理 

袁  媛 19811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周  涵 198801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李旖婷 1981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王  岩 198708 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中级 农村发展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工商管理（1251）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程文晋 196312 MBA学院 正高级 管理沟通 

曾一军 196302 MBA 学院 正高级 生产运营 

乔桂香 196304 MBA 学院 正高级 企业社会责任 

田奋飞 196705 MBA 学院 正高级 战略管理 

张  方 196306 MBA 学院 副高级 人力资源 

许贵阳 198208 MBA 学院 中级 管理经济学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公共管理（1252）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张茂松 196301 公共管理学院 正高级  

王利军 197110 公共管理学院 正高级  

任宝玉 196812 公共管理学院 正高级  

龚文海 197612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秦  洁 197704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殷杰兰 196611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徐贵宏 197709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李军超 198011 公共管理学院 副高级  

专业学位类别名称及代码 会计（1253） 

教师姓名 出生年月 所在院系 专业技术职务 备注 

薛玉莲 196310  会计学院 正高级  

申香华 196906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方拥军 197209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李光贵 197104          会计学院 正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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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华 197007 会计学院 正高级  

杨伯坚 196807 会计学院 正高级  

安庆钊 196411 会计学院 正高级  

张肖飞 198007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赵彦锋 197504 会计学院 副高级  

顿朝晖 197112 会计学院 副高级  

柴玉珂 197708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苏  明 197509 会计学院 副高级  

臧卫国 196809 会计学院 副高级  

申  玲 197505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吴文俊 196902 会计学院 副高级  

张丽霞 197705 会计学院 中级  

叶建华 198205 会计学院 中级  

张晓玲 198211 会计学院 中级  

郭  丽 197603 会计学院 中级  

陈彦博 198311 会计学院 中级  

刘  婧 198604 会计学院 中级  

原盼盼 198609 会计学院 中级  

注：1.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以及与本单位签署全职工作合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合

同尚在有效期内）的专任教师（含外籍教师），兼职人员不计在内。“学术学位授权点”的学科方向请参考《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填写；“专业学位授权点”分设领域的，请按本单位招生领域填写骨干教师基本信息，并在备注中

注明招生领域。 

2.已具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不再重复统计相应的二级学位授权点数。 

3.请按照“学科代码”、“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二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的顺序，依次列出各学科方向的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已是博士点的，不再重复填报对应硕士层次的相关数

据）。请按照“专业学位代码”的顺序，依次列出全部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的骨干教师。 

4.本表将作为本单位现有学位授权点参加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的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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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名单 

（按学科分类） 

 

01．哲学（17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赵敦华     外国哲学、宗教学   北京大学           召集人 

杨  耕     马克思主义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召集人 

王伟光     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当然成员 

孙周兴    外国哲学、美学       同济大学 

李建华    伦理学、政治哲学     中南大学 

李晓兵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 

吴晓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旦大学 

汪信砚    马克思主义哲学       武汉大学 

张异宾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京大学 

张怀承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张  法    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 

陈  凡    科学技术哲学         东北大学 

陈少明    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    中山大学 

郁振华    外国哲学、中国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卓新平    宗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徐伟新    哲学               中共中央党校         当然成员 

盖建民    中国道教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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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理论经济学(15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刘  伟     理论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召集人 当然成员 

王广谦  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经济与金融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  召集人 

龙小宁（女）  西方经济学       厦门大学 

刘灿（女）    政治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 

李俊江        世界经济         吉林大学 

杨瑞龙        政治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范从来        政治经济学       南京大学 

赵晓雷        经济思想史       上海财经大学 

姚  洋     发展经济学、国家发展    北京大学 

袁志刚        西方经济学        复旦大学 

黄少安        政治经济学        山东大学 

黄泰岩        政治经济学        辽宁大学 

盛  斌        世界经济           南开大学 

谢丹阳     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武汉大学 

裴长洪       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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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应用经济学(19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陈雨露    应用经济学         中国人民银行       召集人 当然成员 

林桂军    国际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召集人 

白重恩    经济增长和发展        清华大学 

丛树海     财政学               上海财经大学 

冯根福    产业组织与公司治理、  西安交通大学 

金融市场与企业发展     

曲振涛    财政学、产业经济学     哈尔滨商业大学 

吕  炜      财政学               东北财经大学 

朱之鑫     应用经济学            国家发展改革委      当然成员 

孙立坚     国际金融              复旦大学 

李俊生     财政学、公共管理学    中央财经大学 

肖红叶     经济统计学            天津财经大学 

吴晓求     金融学                中国人民大学 

余蔚平     应用经济学               财政部           当然成员 

张宇燕      世界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秋生      企业并购             北京交通大学 

张桥云       金融学                西南财经大学 

林木西      国民经济学             辽宁大学 

郑振龙      金融工程               厦门大学 

蔡洪滨      应用经济学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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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法学(15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张文显   法理学、司法学、        吉林大学           召集人 

部门法哲学、法律政治学     

王利明     民商法学              中国人民大学       召集人 

王志强      法律史                复旦大学 

石静霞（女） 国际经济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孙长永     刑事诉讼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李曙光     经济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 

吴志攀     国际经济法、金融法      北京大学 

张恒山     法学理论、宪法学        中共中央党校 

陈  甦     经济法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周叶中     中国宪法学、两岸及港澳法制    武汉大学 

赵秉志     中国刑法、国际刑法          北京师范大学 

袁曙宏     法学                        国务院法制办     当然成员 

顾功耘     法学（经济法）              华东政法大学 

徐祥民     法学                        中国海洋大学 

蒋新苗     国际私法学、民商法学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税法学、法律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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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地理学(10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史培军    自然地理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召集人（院士） 

姚檀栋    冰川环境与全球变化     中国科学院大学    召集人（院士） 

王学军    环境地理学              北京大学 

刘耀林    空间分析、地理信息系统   武汉大学 

张廷军    自然地理学               兰州大学 

陈振楼    环境地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保继刚    人文地理学（旅游地理学）   中山大学 

闾国年    地理信息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 

宫辉力    环境遥感                 首都师范大学 

鹿化煜    第四纪环境和气候演变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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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管理科学与工程(14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杨善林     决策科学与技术          合肥工业大学     召集人（院士） 

信息系统理论与技术    

黄海军   物流系统优化与管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召集人 

叶  强   管理信息系统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延平   管理科学与工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刘伊生    工程管理                 北京交通大学 

齐二石      工业工程                天津大学 

李廉水  战略管理、科学学与科学管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吴晓波   创新与战略管理               浙江大学 

陈  收   投资决策与风险管理           湖南大学 

陈  剑   管理科学                     清华大学 

胡祥培   管理工程                     大连理工大学 

徐寅峰   调度优化与组合决策            西安交通大学 

黄丽华（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复旦大学 

董纪昌      决策科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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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工商管理 (18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张宗益     技术经济及管理       西南财经大学          召集人 

伊志宏（女） 财务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召集人 

刘  星     财务管理与公司治理    重庆大学 

刘力钢    公司战略管理、企业成长与创新    辽宁大学 

孙  铮     会计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 

苏秦（女） 质量管理               西安交通大学 

李建发    财务会计、公共部门财务管理    厦门大学 

李  垣     技术创新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 

杨  斌     组织行为与领导力        清华大学 

张玉利    创业管理、战略管理       南开大学 

张龙平     会计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国有     战略管理                北京大学 

张明玉    企业管理                 北京交通大学 

陈晓红（女） 管理信息系统、融资    湖南商学院 

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     

高  闯      企业管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高良谋      企业管理              东北财经大学 

魏  江      战略管理、创新管理    浙江大学 

魏明海      会计学                广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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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农林经济管理 (13 人) 

姓名           学科专长               所在单位            备注 

朱晶（女）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南京农业大学         召集人 

温铁军      农村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         召集人 

王  钊     农业经济管理               西南大学 

田国双     林业经济、森林资源核算     东北林业大学 

李崇光     农业经济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杨建州     林业经济管理               福建农林大学 

辛  贤     农林经济理论与政策         中国农业大学 

农产品市场与贸易     

陈建成     林业经济管理、公共管理      北京林业大学 

罗必良     农业经济管理                华南农业大学 

柯炳生     农林经济管理               中国农业大学        当然成员 

钱文荣     城市化与人口迁移、土地制度与土地管理    浙江大学 

郭庆海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吉林农业大学 

黄季焜     农业经济管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    院士 

霍学喜    农业产业经济、农产品贸易与政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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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6 

参考资料：2017年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审核基本条件 

 

哲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3个。 

2．学科特色。注重本学科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需求与定位，突出本单位学科发展的特色

与优势，特别是在1-2个主干学科方向上，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10 人，每个主干学科方向专任教师不少于3 人。专任教师

服务年限不少于3 年。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应在70%以上，应有一定

比例的教师获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正高级职称的教师不少于4 人。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近5 年，每位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作为第一作者，至少有2

项体现自己研究特色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至少有1 项成果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

奖，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团体中任理事以上职务。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应有3 年培养硕士生

的经验；在同学科或相近学科硕士点担任硕士生导师并招收培养硕士生。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申请单位原则上已开展哲学二级学科研究生招生培养，具有研究生培养

经验。拟招收研究生的学科方向，应开设体现本学科理论基础与学术前沿的专业课程。 

7．培养质量。本单位毕业生培养质量高，能够胜任社会发展或专业发展需要。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近5年，专任教师主持或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 项以上，在高水平期刊

人均发表学术论文1 篇以上。鼓励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 

9．学术交流。近5年，举办过学术会议，积极同国内外大学开展专业交流与项目合作活动。 

10．支撑条件。建有研究生教学科研专用的专业图书馆，建有合乎学术发展要求图书文献

库或数据库，建立较为完善的研究生资助机制，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建设，加强学科建设

与研究生培养与管理。研究生教育相关的规章制度完备，含导师遴选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

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与使用办法、研究生学风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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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和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等6 个学科方向中至少有3 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 

2．学科特色。学科发展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创新经济学基本理

论、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上有特色和优势。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需求上具有良好声誉，并取

得创新研究成果。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10 人，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2 人。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队伍中，获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的占一定比例，获得博士学位的

比例不低于40%。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在同学科或相关学科硕士点完整指导

过一届硕士研究生。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申请单位为高等院校的，应至少已具有2 个经济学本科专业，并有5 届

以上的毕业生，培养过本科生不少于150 人。能够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系列课程和专题讲座。 

7．培养质量。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较高，有一定比例在学本科生或相关学科硕士生参与纵

向课题研究。近5 年，获得过省部级教学成果奖或同等奖励。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目前承担有较多国家级、省部级的重要项目或其它有重要价值、学术水平

高的项目，科研经费充足。近5 年，年均科研经费不低于3 万元，主持科研项目3 项以上，科

研成果获得过省部级及其以上奖励。 

9．学术交流。近5 年，主持召开或参加过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与国内外高校建立了良

好的学术联系，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有一定比例的本科生或相关学科研究生参加

国内外学术交流。 

10．支撑条件。有比较先进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较充足的国内外图书资料，满足培养

硕士研究生的需要。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建设完备，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和运行机制

完善。 

 



 

 42 

 

应用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至少设置3 个学科方向。其中，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

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劳动经济学、经济统计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学、保险学、

金融工程、税收学13 个学科方向中至少有2 个为主干学科方向。 

2．学科特色。拥10 年以上的学科建设经验，已经形成较稳定的学术传统和学科文化。在

2个主干方向具有突出优势，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鲜明特色。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35 人，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6 人。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不低于80%，具有博士学位的不低于50%；

中青年教师（45 岁以下）不低于50%；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教师不低于15%，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教师不低于40%；具有境外学习、进修、讲学、合作研究等学术经历（各项学术活

动累计不少于6 个月）者不低于专任教师的10%。主干学科方向至少拥有2 名具有正高专业技

术职务教师，其他学科方向至少拥有1 名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每个学科方向的学科骨

干或学术活跃教师（年均发表论文、学术专著等高于1 篇、部）占全部教师的50%以上。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应为省部级以上人才计划人选或教学名师，年均

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不少于1 人。学科骨干应为校级人才计划人选，近5 年主持过1 项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2 篇，年均招收硕士研究生不少于1 人。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培养模式应突出对学生的课程训练和基本科研训练。学科方向必修课程

学分不多于总学分的60%，其中应至少开设2 门结合具体课程的学术研讨课，有一定比例的选

修课程。 

7．培养质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研究生培养经验。有一定比例的毕业生继续攻读硕士研究

生或博士研究生。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近5 年，学科年人均发表科研论文0.5 篇，其中30%为国内外著名论文索引

期刊；人均主持省部级以上纵向课题0.5 项，人均参与省部级以上课题1 项，人均主持横向课

题0.5 项；年人均获得各类课题经费不低于2 万元（不含校内资助经费）；有一定比例的硕士

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 

9．学术交流。近5 年，积极主办国内和国际性高水平研讨会。本学科教师积极参加全国

性或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或进行主题发言。至少与3 个国际知名高校有学术交流

合作计划和项目。学校为本学科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有预算并提供实质性资助。 

10．支撑条件。拥有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基地；拥有教学和科研实验室并配置满足教学、

科研需要的经济统计、分析类工具软件、数据库；能够开发和有效利用校外教学、科研资源。

学校建有完备的学科管理和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能有效保证和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研

究生奖助学金管理体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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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至少具有4 个稳定的主干学科方向，且所设学科方向能够面向国家经济建

设和法治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 

2．学科特色。主干学科方向中，至少具有1 个与区域的需求契合度高、具有较强科研实

力和较高社会声誉的特色学科方向。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 人，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3 人。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其中，正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4 人， 

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1/3， 45 岁及以下的比例不低于1/2。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有4 名及以上学科带头人或学术骨干承担国家级课题、入选

省部级及以上人才工程、担任省级及以上学术团体理事、具有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完整培养硕

士研究生的经验。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能够为硕士研究生开设必要的基础性知识、专业性知识课程，教学管理

严格规范。 

7．培养质量。培养人才质量较高，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近5 年，在校本科生有一定比

例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近5 年来，本学科实际获得并计入本单位财务账目的科研经费合计不低于

200万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不低于100 万元，获得厅级及以上奖项不少于5 项。在研的省部

级及以上项目不少于10 项。 

9．学术交流。近5 年，专任教师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 人次以上，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年

均5 人次及以上，有一定比例本科生或研究生参与各类学术交流活动。 

10．支撑条件。拥有比较先进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国内外图书资料不少于5 万册，能

满足培养硕士研究生的需要。有较为完备的学风与学术道德制度，有较为合理的学校学科建设

和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奖助体系完备。聘请具有相关实务经验的法律实务人士担任实务导师。 

附录 

“至少具有4 个相对稳定的主干学科方向”中，“稳定”是指连续3 年开设；“主干”是指二级

学科。具体学科方向可参见《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至少具有1 个与区域的

需求契合度高、具有较强科研实力和较高社会声誉的特色学科方向”中，“特色学科方向”是指

二级学科或者三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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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具有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3个学科方向。 

2．学科特色。学科特色的发展应注重各种地理因素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相互作用机

制等研究。除上述主干学科方向数量要求外，申请单位还应在以下学科方向中有至少2个以上

的特色与优势学科：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环境地理学、

自然灾害学、综合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交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政治地理学、

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自然资源学；区域地理学、干旱区地理

学、冰冻圈地理学、海岸海洋地理学；计量地理学、地理系统模拟、地图学、遥感科学与技术、

空间定位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物联网地理数据获取技术、地理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每个主干学科方向具有专任教师8人以上。 

4．人员结构。45岁以下专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30%，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不低于50%；

专任教师中，教授至少3人，副教授至少6人。具有1年以上境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不少于1/5。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每个学科方向（3个或以上）至少有1名学科带头人和2名学术

骨干。学科带头人应具有地理学一级学科的硕士指导教师的资格，出版过地理学领域的教材或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过SCI、SSCI、CSCD、CSSCI论文；主持国家级项目至少1项。近5

年，每位学术骨干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过地理学领域SCI、SSCI、CSCD、CSSCI学术期

刊论文，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本科生核心课程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定的方案执行。拟开设硕士研究生课程至少8门，课程应具有系统性、区域性、前沿性，并注

重文、理、工的交叉融合。研讨类课程和实践性课程比例至少达到50%。 

7．培养质量。近5年，获省部或其他相当级别以上的教学成果奖至少1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近5年，专任教师年人均在研项目0.5项以上、纵向科研经费1万以上；获得

省部级及相当级别的科研奖励至少1项；有一定比例的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 

9．学术交流。近5年，承办或协助承办省级及以上的学术会议至少1次，有一定比例的本

科生或相关学科硕士生参加过国内外学术会议。 

10．支撑条件。拥有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其它同级平台；在申请单位各个学科方向

上拥有完整的实验室或实验（实证）基地；有丰富的地理学科相关图书文献资料；有专门的机

构负责学风和学术道德制度建设、教育和管理工作；应有专门的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的管理

机构与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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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申请学科的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3 个，能够体现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内

涵。其中至少有1 个学科方向能够反映申请单位的特色。 

2．学科特色。申请学科在本学科学术前沿有一定的研究工作，且对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学科特色明显，具有较好的社会声誉。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申请学科的专职教师不少于20 人。每个学科方向的教师梯队不少于3 人，

其中至少有1 名教授。专职教师是指人事关系在本单位的专任教师，以及签署了全职工作合同

的外籍教师。 

4．人员结构。学科专职教师队伍具有良好的结构。专职教师中45 岁以下的青年骨干教师

一般不少于40%。教师队伍还具有良好的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专职教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

的教师数量不少于50%。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申请学科应具有一定数量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科带头人

和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一般应具有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已完整地培

养过至少2 届硕士研究生；主持1 项及以上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近5 年在本学科国内

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 篇及以上。学术骨干具有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的经历；近5 

年在本学科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 篇及以上。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申请单位有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经验。申请学科具有较好的硕士研究生课

程建设计划，核心课程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且具有高水平的教学团队。 

7．培养质量。申请学科有一定数量的本科生能够发表学术论文或取得竞赛获奖。已毕业

本科生就业率高，职业发展总体状况好，社会评价高。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申请学科具有足够的支持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近5 年，专职教师

主持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不少于10 项，其中国家级科研课题不少于2 项，在研科研课题

不少于6 项。有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参与科研项目。 

9．学术交流。申请学科的专职教师积极参加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学

术交流活跃。申请学科有能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10．支撑条件。申请单位有完善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制度，执行严格，学风优良。申请

学科建有能支撑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验室，有稳定的建设经费和运行经费来源。图书文

献资料丰富，文献电子数据库基本齐备，能够检索和下载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论文以及硕士学

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申请学科有完善的学科建设与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管理机制健

全；有专门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管理机构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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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申请工商管理硕士授权一级学科点应具有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对国家和地区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较大的推动或促进作用。 
1．学科方向。主干学科方向不少于3 个。具体主干学科可参见《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

科简介》（2013 年）。 
2．学科特色。本学科点至少有1 个学科方向特色和优势明显，且面向本学科发展前沿， 

与国家、区域的需求契合度高，具有良好社会声誉。 
二、学科队伍 
有一支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均较合理, 学术

思想端正、活跃且团结协作的学术队伍，能持续不断地开展高水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学科方
向有学科带头人。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30 人，每个学科方向专任教师队伍数量不低于7 人。 
4．人员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合理，学术梯队具有可持续发

展能力。专任教师队伍中，具有高级职称（正高、副高）比例不低于40%；有一定比例的专任
教师获外单位硕士以上学位；具有博士学位比例不低于40%；45 岁以下教师占较大比例。有
一支行业或实务界兼职教师队伍，能满足学生实践实习能力培养的需要。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每个学科方向均有1 名以上（含）学科带头人，2-3 名学术
骨干。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学术水平较高、在国内同行中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近五年在相关
学科领域的重要期刊发表论文人均不低于3 篇；具备指导硕士研究生水平、能力和经验，学科
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在管理学及相近学科硕士点担任硕士生导师，并完整指导过至少一届硕士毕

业生，其中学科带头人已经培养过6 名以上的硕士生。 
三、人才培养 
本学科点能够为硕士研究生开出高水平的系列课程及专题讲座，用于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经

费充足。在学本科生或相关学科硕士研究生有一定的规模。 
6．课程与教学。已经制定比较完整的硕士生培养方案，拟开设的硕士生课程及结构等符

合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且体现《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
意见》精神。 

7．培养质量。有丰富的培养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的成功经验。毕业生质量较高，职业发
展良好，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近五年本学科点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至少1 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整体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在本地区同学科中处于先进行列。近五年来科研

成果较显著，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近五年在本学科领域的重
要期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15 项。总体科
研经费较为充足。本学科点近五年内实际获得并计入单位财务账目的科研经费年均不低于80 

万元，其中纵向经费年均不低于30 万元。为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提供条件。本学科点近五年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不少于2 项。 

9．学术交流。学术氛围较为浓郁，能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近五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学术会议，教师人均不少于1 次。有一定比例的相关学科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学术会议。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和鼓励研究生的学术活动。 

10．支撑条件。有用于研究生教学科研的平台、实验室和实践基地，有较先进的教学科研
设备，有较充足的国内外图书资料、数据库，能满足培养硕士研究生的需要。学科建设和研究

生培养管理制度和机构健全，管理人员落实。设立有针对本学科本科生或相关学科硕士研究生
奖助学金。学风良好，开展学术规范及科研诚信宣传教育，有完备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机制及
办法，且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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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经济管理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 

一、学科方向与特色 

1．学科方向。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方向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同农学、林学、资源学、环境

学、生态学等自然学科结合而形成的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农村与区域发展、食

物及营养经济与管理、农（林）业资源与环境管理、农村社会与乡村治理等。要求设置至少3

个学科方向，包括主干学科方向和特色学科方向。 

2．学科特色。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是一门与生命和农业生产、农村区域社会发展和农民群

体发展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生命特性、地域特性和经济管理学特性的交叉学科。 

二、学科队伍 

3．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中原则上正高职称不少于5 人、每个学科方向不少于6 人。 

4．人员结构。专任教师中，45 岁以下人员比例不低于50%；获得农林经济管理及相关学

科博士、硕士学位人员比例原则上应达到60%；学缘结构合理。 

5．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近5 年，学科带头人与学术骨干至少达到以下3 项条件中的2

项：取得3项以上高水平学术成果；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题至少一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项，

或为省部级智库负责人并在社会服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如研究转化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

领导批示和采用）。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具有在同学科或相近学科硕士点完整培养硕士研究

生的经历。 

三、人才培养 

6．课程与教学。在相关学科点已培养硕士研究生不少于6 人，有完整的硕士研究生培养

方案。设有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教学实践基地，围绕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配置农林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技术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7．培养质量。有优良的办学声誉和社会评价，近5 年，有一定比例的在学本科生主持和

参与各级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有一定比例的毕业继续攻读国内外硕士研究生；有主持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项目的经历，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不少于1 项。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8．科学研究。具备良好的支撑研究生培养的科研条件。近5 年，骨干教师主持省部级及

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10 项，科研经费（含横向经费）不低于40 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不少于1 项。 

9．学术交流。有活跃的学术交流活动。近5 年内主持召开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不少1 次；

每年参加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不少于6 人次。 

10．支撑条件。有完备的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支撑条件。具备支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基

地、实验室、数据分析中心、案例库及案例研讨室、图书文献资料系统等平台；有以质量为导

向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和机构，以及完备的学风建设制度和学术不端行为管控机制；有系统

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 

 


